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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政字〔2020〕146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大型精密仪器 

设备管理办法》（暂行）的通知 

 

学校各单位：  

经校长办公室研究通过，现将《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大型精密

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（暂行）印发给你们， 请结合单位工作实际，

认真贯彻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2020 年 11 月 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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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管理办法

（暂行） 

一、为了加强学校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管理，充分发挥其使

用效率和投资效益，依据河南省人民政府《关于促进重大科研基

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》（豫政〔2016〕

56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校《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

（暂行）（校政字〔2020〕144 号）、《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仪器设

备设施开放共享管理办法》（暂行）（校政字〔2020〕145 号）等

有关规定及工作实际，制定本管理规定。 

二、大型精密仪器设备是指，原国家科委规定的 23 种大型

精密仪器设备，以及单价在 5万元及以上，国内外比较稀缺的、

精密仪器设备。 

三、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配备要按照《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新

配设备准备工作实施意见》（试行）（校政字〔2020〕119 号）的

购置程序进行。 

四、学校对大型、精密仪器设备管理，实行“专管共用、资

源共享”原则，最大限度的发挥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，

避免设备重复购置或闲置浪费。 

五、不论使用何种经费购置的大型精密仪器设备，均属学校

“统管设备”，直接管理单位应负责保管和使用的中维护、维修

等具体管理，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具有对其管理及使用情况

进行检查、监督、鉴定、调剂、安排共享等职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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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直接管理单位，要指定专职技术人员

专管，专管人员要熟悉设备的功能、运行、维护要求，拟定操作

规程，制定使用、维护及维修等相关管理制度，确保设备能正常

运转，面向全校服务，按规定程序进行共享服务。专管人员还要

对仪器的性能和指标进行定期校验、计量和定标，以确保仪器设

备的精度和性能。对上机操作人员应进行技术培训，考核合格后

方准使用仪器，未经直接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和专管人同意，任

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仪器设备。 

七、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由直接管理单位建立“大型精密仪器

设备技术档案”（包括原机性能及自然状况、设备的原始技术资

料等。可行性论证报告、购置合同、验收记录、操作规程、检修

记录、使用记录、直至报废资料等）档案正本一律存放在直管单

位的档案室，副本随仪器设备放在使用部门，专管人员要熟悉档

案资料。 

八、大型精密仪器设备应建立专门的使用操作记录，详细记

载仪器设备的使用、维护、维修等情况，使用记录记满后与设备

档案资料一起存放，为以后总结、分析设备情况备用。 

九、要提高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利用率，在完成学校的教学

科研任务的前提下，要按照共享要求积极实施共享，积极向校内、

外开放，开展教学科研和技术研发等服务。具体共享管理按照《郑

州工程技术学院仪器设备设施开放共享管理办法》（暂行）（校政

字〔2020〕145 号）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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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不论何种原因，造成设备长期闲置不用或使用率很低的，

国有资产与实验是管理处有权调拨设备到其他需要的单位使用。 

十一、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维修维护程序按照《郑州工程技

术学院设备维护维修管理办法》（暂行）校政字〔2020〕141 号

进行。 

十二、大型精密仪器设备任何人无权进行拆改，如因开发新

功能、改造老设备必须进行拆改时，使用单位需提出可行性报告，

由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（简称国资处）组织专家对图纸、加

工工艺、质量等进行论证，报主管校领导批准后方可实施。 

十三、大型精密仪器因技术落后、损坏、维修费用过高，而

没有修复、无使用价值的，直接管理部门可申请报废，经过技术

鉴定，由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，报主管或联系校级领导

批准后方能履行报废手续。具体实施按照《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国

有资产报废管理办法》(试行)（校政字〔2020〕140 号）执行。 

十四、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利用情况要实行考核制度，考核

项目根据设备的利用目标落实情况另定。通过考核，促使专管人

员努力完成岗位职责，不断提高设备管理水平及利用率，做好设

备管理的各项工作。对那些工作认真负责、坚持操作规程、提高

设备利用率、在运行维护、技术开发、协作共用、社会服务等方

面成绩突出者，给予奖励，并在评选先进时应予优先考虑。对服

务质量、测试质量等方面产生不良影响的相关单位及个人给予通

报批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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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由国资处负责解释。 

附  件 

国家科技部统一管理的 23 种大型精密仪器目录 

1.电子显微镜；             2.电子探针；      

3.离子探针；               4.质谱仪；          

5.各种联用分析仪；         6.光荧光光谱仪； 

7.射线衍射仪；             8.红外分光光度计； 

9.双波长紫外分光光度计；   10.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； 

11.光电直读光谱仪；        12.激光拉曼分光光度计； 

13.荧光分光光度计；        14.核磁共振波谱仪； 

15.顺磁共振波谱仪；        16.气相色谱仪； 

17.液相色谱仪；            18.氨基酸分析仪； 

19.电子能谱仪；            20.热天平； 

21.差热分析仪；           22.超速离心机 40000 转/分以上； 

23.图象分析仪。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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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2 日印发 


